柳州市工人医院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
进行审计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2025年度财务报表、风险评估及内部控制评价审计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了加强审计质量控制，突出审计结果运用，推动审计整改落实，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需聘请一家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2025年度财务报表、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评价审计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供应商资格条件
1、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采购服务、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投标人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投标人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四、项目内容
采购内容：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服务，服务内容如下：
	序号
	审核项目

	1
	财务报表审计

	2
	风险评估及内部控制评价审计


五、报价要求
1、报价含服务费、人工费、材料费、管理费、保险、利润、税金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在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因素而变动。
2、报价人需按采购内容要求填写应标服务内容等。
3、为保证项目进度和质量，投标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整的方案、人员配置及服务保障方法和措施等。
六、其他要求
1、提供服务时如出现未按要求完成审计内容或与招投标文件不符的情况，供应商应无条件给予更正。
2、供应商确保所供应服务符合国家相关技术部门规定技术要求。
3、供应商派出审计人员中最少有1名注册会计师，需提供注册会计师证复印件，审计人员上岗需佩戴工作证。
4、供应商应于审计进场会后10日内提交审计实施方案，45日内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移交档案材料。
5、供应商应当遵守中国内部审计准则、国家卫健委颁布的《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参照《第3101号内部审计实务指南——审计报告》出具审计报告。
6、供应商制定审计工作方案，包括审计内容及重点、审计流程、审计抽样方法、采取的审计取证方法、审计人员分工等内容；内部控制评价必须包含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评价标准进行评分并对内部控制关键业务流程进行穿行测试；风险评估必须同时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经济运行风险防范化解实施方案的通知》实施。
7、审计报告需包括追踪以往审计整改是否落实（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整改总体评价、审计整改完成率（已整改问题数量/审计发现问题数量、主要做法、成效及存在问题等）。
8、供应商完成审计项目后，按照审计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汇总整理并在递交审计报告同时提交审计项目的档案资料。

七、合同期及结算方式
1、本项目为一次性采购服务项目，合同期壹年，合同期内完成招标所需的所有审计任务；
2、结算方式：提交审核报告并开具正规的税务发票后90个自然日内一次性付清完成审计项目的审计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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